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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4章，第5章的5.1、5.2.1、5.2.3、5.2.5、5.2.6、5.2.9、5.2.10、5.2.11、5.2.12、5.2.13、

5.2. 14.5.2.15、5.2.16、5.2.17、5.2.18，第6章，第7章的7.1、7.2，第8章的8.1、8.2.1、8.2.2、
8.2.3、8.2.4、8.2.5、8. 3.1、8.3.2、8.3.3、8.3.5、8.4.1、8.4.2、8.4.3、8.4.4、8.4.5、8.4.6、8.4.7、

8.4.8、8.4.9、8.4. 10、8.4.11、8.5.1、8.5.2、8.5.3、8.6.1、8.6.2、8.6.3、8.6.4、8.6.5、8.6.6和第9章

的9.1为强制性条文件，其余为推荐性的。
    加油站内作业除执行本标准的规定外，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学品安全分技术委员会(TC 288/SC 3)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江苏省安全生产研究院。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施祖建、吴龙英、成文东、夏尔淳、谢建兵。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学品安全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解释。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258



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

AQ 3010-2007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加油站内进行的卸油、加油，油罐计量，设备使用、维护、检修等作业的安全要求及

安全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加油站内的作业，不适用于橇装式加油装置、水上加油站的作业。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本（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16179  安全标志使用导则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3术语和定义

3.1    、

    加油站  automobile gasoline filling station

    为汽车油箱充装汽油、柴油的专门场所。

3.2

    加油岛  gasoline filling island

    用于安装加油机的平台。

3.3

    爆炸危险区域  explosive hazard zone

    本标准所称爆炸危险区域指存在由于爆炸性混合物出现可能造成爆炸危险而必须对加油站作业采

取预防措施的区域。爆炸危险区域等级划分应符合GB  50156《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附录

的规定。

3.4

    动火hot work

    本标准所称动火指可能产生火焰、火花和形成赤热表面的施工作业。

4基本要求

4.1作业人员应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持有特种作业资

格证。

4.2在加油站区域内作业人员上岗时应穿防静电 工作服、防静电工作鞋；严禁穿带铁钉的鞋。严

禁在爆炸危险区域穿脱衣服、帽子或类似物。 严禁携带火种、非防爆移动通信工具进入爆炸危险

区域。

4.3严禁在加油站内吸烟、使用明火。加油站内不应使用移动通信设备。

4.4作业时应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及安全防爆照明设备。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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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不得在GB 50156标准规定的防火距离内提供住宿、餐饮、娱乐经营性活动，不得进行修理和洗车

作业。

4.6加油站上空有闪电或雷击时，应停止卸油、加油作业。

4.7站区内搬运金属容器时，严禁在地上抛掷、拖拉或金属容器相互碰撞。

4.8加油站应使用金属制污油布存放桶，并定期清理。

4.9泄漏在加油站地面的油料必须立即清除。

4.10不得使用汽油做清洁工作。

5卸油作业

5.1  基本要求

5.1.1  必须具备密闭卸油的条件。

5.1.2防雷、防静电接地设施完好。

5.1.3油罐车车况良好，防火、防静电设施完备；油罐车的排气管应安装阻火器。

5.1.4卸油作业所需消防器材配备齐全。

5.1.5卸油时卸油区域内应停止其他非卸油作业活动。

5.2  卸油作业安全要求

5.2.1油罐车站内移动时，应由加油站人员引导、指挥，车速不应大于5 km/h。

5.2.2油罐车停于密闭卸油点，熄火并拉上手刹车；车头宜向外。

5.2.3油罐车进站后，卸油人员检查油罐车的安全设施后，应先将静电接地线夹头接到专用接地端，并

确认接触良好，报警器不报警。按规定数量在卸油位置上风处摆放消防器材。

5.2.4油罐车熄火并静置15 min后，卸油员按工艺流程连接卸油管及油气回收管接头，将接头结合紧

密，保持卸油管自然弯曲；经计量后准备接卸。

5.2.5油罐卸油、计量前，与该罐连接的给油设备应停止使用。

5.2.6卸油前，应准确计量油罐的存油量。卸油作业中，严禁用量油尺计量油罐。

5.2.7卸油前，核对罐车与油罐中油品的品名、牌号是否一致。

5.2.8检查确认油罐计量孑L密闭良好，并检查通气管阀门是否关闭。

5.2.9卸油作业中，必须有专人在现场监护，并禁止车辆及非操作人员进入卸油区。

5.2. 10卸油过程中，卸油人员和油罐车驾驶员不得离开作业现场。

5.2. 11  油罐车驾驶员缓慢开启卸油阀卸油。卸油员应监视卸油管线、相关阀门、过滤器等设备的运行

情况，随时准备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

5.2. 12卸油时严格控制油的流速，在油面淹没进油管口200 mm前，初始流速不应大于1 m/s，卸油

时流速应不大于4.5 m/s。
5.2. 13卸油时若发生油料溅溢，应立即停止卸油并及时处理。

5.2. 14卸油时如发生交通事故、火灾事故、爆炸事故、破坏性事故和伤亡事故等，应立即停止卸油作

业，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5.2.15在卸油过程中，严禁修理、擦洗油罐车，不得鸣笛；使用器具时要轻拿轻放。

5.2. 16卸油完毕，油罐车驾驶员应关闭卸油阀。卸油员应先拆卸油管与油罐车连接端头，并将卸油管

抬高使管内油料流入油罐内并防止溅出。盖严罐口处的卸油帽并加锁，收回静电导线。收存卸油管、油

气回收管时不可抛摔，以防接头变形。
5.2. 17卸油完毕应静置5 min，卸油员全面检查确认状态正常后，引导油罐车启动车辆、离站，并清理

卸油现场，将消防器材放回原位。
5.2. 18卸油完毕待罐内油面静止平稳后，方可通知加油员开机加油。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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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加油作业

  6.1  基本要求

  6.1.1  加油员在使用加油机前，应确认加油机机件性能良好，油气分离器及过滤器功能正常，排气管应

  畅通、无损，泵安全阀定压正常。
  6.1.2加油岛上不应放置除消防器材外的其他物品。

  6.1.3加油员不应向绝缘性容器加注汽油、柴油及煤油等。

  6.2加油作业安全要求

  6.2.1  车辆驶入加油站时，加油员应主动引导车辆进入加油位置。当加油车辆停稳、发动机熄火后，方
  可开始加油作业。

  6.2.2有加油车辆进站时，加油员应避免站在车辆正面车道上。车辆移动时操作人员应避开车辆以防

  被撞。
  6.2.3加油作业应由加油员操作，不得由顾客自行处置。

  6.2.4加油机运转时，电机和泵温度应保持正常，计量器和泵的轴封应无明显泄漏，汽油加油流量不应

  大于60 L/min。
  6.2.5加油时应避免油料溅出，若有油料溢出，应立即擦拭。油污布料应妥善收存到金属制污油布存

  放桶内。

  6.2.6加完油后，应立即将加油枪复位于加油机。
  6.2.7站内有人吸烟或使用非防爆移动通信工具时，应立即停止加油，并及时制止。

  6.2.8摩托车加油前驾驶人员应离开座位；摩托车加油后，应用人力将摩托车推离加油机4.5 m后，

  方可启动。

  7油罐计量

  7.1  油罐计量时应使用经法定检定并符合安全要求的计量器具。

  7.2油罐计量时应停止使用与此油罐相连的加油机。

  7.3卸油后，待静置15 min后方可计量。
  7.4采用人工采样、计量和测温时，测量工具上提速度不得大于0.5 m/s，下落速度不得大于1 m/s。

  8设备使用、维护、检修的安全要求

  8.1基本要求

  8.1.1作业应使用防爆机具，手持工具应为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清洁设备应使用全棉清洁用具。
  8.1.2应定期检测地下油罐，确认无油料泄漏。

  8.1.3清除阴井内积水时，需使用防爆型电动设备或以手工清除。

  8.2清洗油罐
  8.2.1清洗油罐时必须按清洗油罐安全要求进行。清洗油罐处须设置施工标识，并严禁无关人员

  接近。

  8.2.2油罐清洗前，必须对油罐的油管和电气连接采取隔离措施。

  8.2.3油罐清洗前和作业中，应适时测试油罐油气浓度，并采取相应的安全和个体防护措施。
  8.2.4油罐清洗作业期间，监护人须在现场监督清洗作业过程。

  8.2.5油罐清洗后，监护人应检查所有部件，确认完好后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8.3加油机维修

  8.3.1加油机维修时应设警示标志并对维修区域进行隔离，隔离范围不小于以加油机中心线为中心
  线，半径为4.5 m的区域范围。
    261



AQ 3010-2007

8.3.2加油机维修之前应切断电源。

8.3.3若所修的部位需要放油时，必须用金属容器收集。
8.3.4维修所需工具应摆放整齐，严禁乱放乱扔。

8.3.5加油机被车辆撞击后，应立即关闭电源通知维护人员检修。
8.4动火作业

8. 4.1在加油站区域内进行动火作业，应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8.4.2现场应挂警示标志，作业场所应增设消防器材，放置于施工现场。动火人员应按动火审批的具

体要求作业。

8.4.3动火前，与动火设备相连的所有管线均应加堵盲板与系统彻底隔离、切断。
8.4.4将动火设备内的油品等可燃物彻底清理干净，达到动火条件。严禁使用压缩空气对管线进行

清扫。

8.4.5在爆炸危险区域附近动火施工时，应隔离并注意风向。
8.4.6动火点周围(最小半径15 m)的下水井、水封井、隔油池、地漏、地沟等应清除易燃物，并予以

封闭。
8.4.7油罐动火，应作动火分析，合格后方可动火。

8.4.8动火期间，安全监护人员应在现场监督，落实防火措施。

8.4.9施工中须启、闭管线阀门设备时，施工人员应会同值班站长处理，施工人员不得擅自操作。
8.4.10  电焊回路线应接在焊件上，不得穿过下水井或其他设备搭火。

8.4. 11  高处动火（2m以上）必须采取防止火花飞溅措施，风力大于5级时禁止室外动火。

8.5  防雷、防静电设施和接地装置检测
8. 5.1  防雷装置检测应每年一次，并建立设备检测档案。

8.5.2所有防静电设施应定期检查、维修，并建立设施检测档案。

8.5.3定期检查加油枪胶管上的金属屏蔽线和机体之间的连接情况，保持其具有良好的接地性能，并

建立检查记录。

8.6供电、发电
8.6.1  供电、发电基本要求应按GB/T 13869规定执行。

8.6.2电气检修、临时用电必须执行工作票制度，并明确工作票签发人、工作负责人、监护人、工作许可

人、操作人员责任。必须办理签发、许可手续后方可作业。
8.6.3变、配电房间必须制定运行规程、巡回检查制度。

8.6.4  变、配电设备无论带电与否，不得单人移开或越过遮栏进行工作。若必须移开遮栏时，必须有监

护人在场，并符合设备不停电检修安全距离要求。

8.6.5在高压设备或大容量低压总盘上倒闸操作及在带电设备附近工作时，必须由两人进行。
8.6.6不得在电气设备、供电线路上带电作业。断电后，应在电源开关处上锁、拆下熔断器，并挂上“禁

止合闸、有人工作”等标示牌；工作未结束或未得到许可，任何人不得拿下标示牌或送电。工作完毕并经

复查无误后，由工作负责人将检修情况与值班人员做好交接后方可摘牌送电。
8.6.7发电、供电过程中应有专人巡回检查。

8.6.8当外线停电时，及时断开配电柜中外电总闸和加油站内设备及照明的电源开关。按发电操作规

程启动发电设备。

8.6.9当外线来电时，断开加油站内设备及照明的电源开关。注意观察外电指示灯及电压表变化情

况，确认电压稳定后，按操作规程恢复供电。

9安全标志

9.1  加油站作业场所应按GB 16179、GB 15630规定设置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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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以下情况宜设“禁止标志”：
    a)加油站出人口及周边、作业防火区内，选用“禁止烟火”、“禁止使用手机”、“当心火灾”标志。

    b)作业场所动火时，选用“禁止放易燃品”、“当心火灾”、“禁止使用手机”标志。

    c)  火灾爆炸危险场所选用“禁止穿化纤服”、“禁止穿带钉鞋”标志。

    d)  润滑油储存区域选用“禁止吸烟”标志。
    e)加油站出入口选用“限制速度”标志。

9.3  以下情况宜设“警告标志”：

    a)加油站作业场所选用“注意安全”、“当心爆炸”、“当心火灾”、“当心车辆”标志。

    b)润滑油储存区域选用“当心火灾”标志。
    c)可能产生触电危险的配电间和电器设备，选用“当心触电”标志。

9.4  以下情况宜设“指令标志”：

    a)  加油站出入口选用“人口”、“出口”标志。

    b)  卸油作业时在作业区放置“禁止带火种”、“注意安全”标志；在对应的加油机醒目处放置“暂停
    使用”标志。

    c)  有限空间作业场所选用“当心中毒”、“禁止带火种”、“注意安全”标志。

9.5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和固定灭火系统的手动启动器等装置附近，选用“消防手动启动器”标志。




